
111年 7月 6日 110學年度第 1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8月 3日 111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校園環境清潔需要所聘任之清潔人員，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清潔人員依其職責與工作內容之不同，其類別與起聘薪資分為下列三種： 

一、甲類：月薪 43,000元。 

二、乙類：月薪 35,000元。 

三、丙類：月薪 32,000元。 

前項各類清潔人員之聘任需求，由總務處視業務需要簽准後辦理。 

第三條 前條各類清潔人員均應按規定時間出勤，平日為上午 7時 30分至 11時 30分、下午

12時 30分至 16時 30分。寒暑假上班時間則另行公告。 

若因業務之特殊需要，得在全天上班 8 小時之原則下，由總務處調整前項上下班時

間。 

第四條 請假應於事前填妥「職員工請假申請單」提出，並獲核准。如有偶發情事未能先行

請假者，亦應先獲得直屬主管同意，事後再補請假手續。 

完成請假程序後，因故欲取消時，應填「刪除已完成假卡申請單」辦理銷假。 

第五條 清潔人員之加班費、事假、病假、婚假、喪假及特休假等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

理。 

第六條 清潔人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應遵守本校規定，若有工作不力、態度不佳或重大違失

情事，得簽請校長核准提前終止聘約。 

因個人因素需提前離職時，應依下列規定預告期間提出辭呈，並經核准後始得離

職：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未滿三年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第七條 清潔人員約聘期滿之續聘檢討，由總務處於聘期屆滿一個月前辦理。 

第八條 清潔人員之年度調薪及年終獎金，在本校經費預算許可之前提下，由總務處依其工

作表現於簽請校長核定後核發。 

第九條 清潔人員之相關考核及管理依總務處內相關規定辦理，其餘權利義務悉依「中華大

學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文件 

一、 中華大學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 

二、 勞動基準法 

三、 勞工保險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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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民健康保險法 

使用表單 

一、 中華大學約聘僱契約書 

二、 中華大學離職手續清單 

三、 職員工請假申請單 

四、 刪除已完成假卡申請單 

五、 中華大學職員工上下班補刷卡證明單 


